扬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
关于给吴正中等有功人民群众颁发奖金的决定
扬义字〔2025〕31号
1、吴正中，男，1982年2月生，扬州山姆会员店员工，扬州蓝天救援队队员。

2025年8月24日上午，吴正中在维扬路行驶途中，突然听到剧烈程撞声。发现两辆汽车相撞，车辆损毁严重且安全气囊已弹开。他毫不犹豫冲上前检查车主伤情，确认无大碍后，立即提醒车主放置三角警示牌、拨打120报警电话。在交警到达前，他始终坚守现场，主动引导后方来车，维持交通秩序，有效避免了二次事故的发生。

2025年9月7日上午，吴正中接到方巷镇曹庄老人走失的通知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加入地毯式搜索队伍。经过5小时的持续搜手，最终在一处泵站附近发现老人遗体，以实际行动参与到失联人员搜救工作中，尽力为家属提供帮助。

2、许仁忠，男，1982年12月生，扬州致胜网络科技有限公员工，扬州蓝天救援队队员。

2024年8月至2025年8月，许仁忠同志充分发挥自身急救专业优势，深入企业、学校、社区开展急救培训超200场，累计覆盖人群超万人次。他始终秉持“让更多人掌握急救技能，就是让更多人拥有保护自己，帮助他人的能力”的理念，用通俗易懂的讲解，实操性强的演示，将急救知识传递给每一位学员，以“授人以渔”的方式，在更广范围播撒见义勇为的种子，为提升社会应急处置能力贡献力量。2025年苏超联赛、扬马等高强度大型活动中，许仁忠同志始终坚守急救岗位，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每当出现观众中暑、运动员虚脱等突发状况，他总能第一时间冲上前开展专业处置。期间曾多次背着体力不支的弃赛选手前往休息区。

我会对在参与维护治安、同违法犯罪作斗争，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利益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有功人民群众，组织开展奖励活动。根据《扬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奖励慰问实施办法》《对在维护社会治安稳定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辅警、保安等有功人民群众奖励实施办法（试行）》等有关规定，经研究决定，对吴正中、许仁忠两名有功人民群众各颁发奖金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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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0月11日

报：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省民政厅、省公安厅，省见义勇为基金会

    市公安局，盛市长、胡主任

送：各县（市）公安局、公安分局、政治处

本会理事长、副理事长、理事、监事，各见义勇为基金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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